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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4）京 01强清 231号

申请人：北京市鑫春瑞汽车维修站清算组（以下简称清算

组）。

负责人：刘刚。

2024 年 10 月 29 日，本院裁定受理北京市丰台区第八中学对

北京市鑫春瑞汽车维修站（以下简称鑫春瑞维修站）的强制清算

申请，并指定北京市尚荣信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2025年 3月

10 日，清算组以鑫春瑞维修站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已向本院申请受理鑫春瑞维修站破产清算为由，

向本院申请终结鑫春瑞维修站的强制清算程序。

本院查明，根据清算组提交的工作报告显示，截至目前，通

过充分走访调查，清算组未实际接管到鑫春瑞维修站证照、印鉴、

财务资料等任何资料。另查，清算组对鑫春瑞维修站名下的房产、

不动产、车辆、无形资产、证券类资产等财产进行了逐一核查，

清算组对鑫春瑞维修站名下的房产、不动产、车辆、无形资产、

证券类资产等财产进行了逐一核查，经清算组 2024年 12月 10日

至北京市政务服务大厅对鑫春瑞维修站的财产进行了查询，查询

反馈鑫春瑞维修站无实物、无不动产、动产、证券等资产。经清

算组调查，鑫春瑞维修站无财产、无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在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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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期间，清算组收到 2 位债权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共 2 笔，

申报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 66 196.44 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经清算组初步审核确认的债权共 2 笔，初步确认的债权总金额为

人民币 66 196.44 元。除上述债权外，本案未查询到存在职工债

权、税款债权等债权。

另查，清算组向本院申请对鑫春瑞维修站进行破产清算，本

院已于 2025年 3月 25日作出（2025）京 01破申 340号民事裁定

书，依法受理清算组对鑫春瑞维修站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三

款规定，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资产不足以

清偿债务的，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

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法人的清算

程序和清算组职权，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

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因对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清算程序没有法

律规定，故本案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

释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

款规定，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

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

算。强制清算程序中，有关权利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和第七

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

行审查。权利人的破产申请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应

当依法裁定予以受理。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应当裁定

终结强制清算程序。

本案中，在清算组对鑫春瑞维修站强制清算过程中，因发现

鑫春瑞维修站存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之情形，且经与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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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协商无法达成债务清偿方案，故清算组依法向本院提起对鑫春

瑞维修站破产清算的申请。本院已于 2025年 3月 25日作出（2025）

京 01破申 3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清算组对鑫春瑞维修站的

破产清算申请。在本院裁定受理清算组的破产清算申请后，清算

组向本院申请终结鑫春瑞维修站的强制清算程序，符合上述法律

规定，应予准许。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十一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北京市鑫春瑞汽车维修站强制清算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贺宝刚

审　　判　　员　　　徐莹莹

审　　判　　员　　　初  淼

  二〇二五 年 三 月 二十七 日

法  官  助  理      姚佩霖

书    记    员      祁络绎


